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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12〕87号

关于替补苏州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

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会联合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会：

根据《中国工会章程》和《苏州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实行替补、增补的办法》，苏州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对各市（县）、区、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提出的替补市总“两委”委员事项进行审议并履行替补手续。凡涉及委员替补的单位请简要书面报告，写明替补原因及拟被替补委员的新任职务或去向，并按干部管理权限和工会干部协管规定履行征求意见工作程序，填写“两委”委员替补人选推荐表和个人简介（“推荐表”和“个人简介”式样附后，电子版请到组织部QQ群共享文件中下载）。请将书面报告、推荐表、个人简介各一式二份于2012年11月20日前邮寄到苏州市总组织部，同时将电子版发到szghzzb@yahoo.com.cn。联系电话：65245017、65210775，联系人：柯建明、戈芊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 州 市 总 工 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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